《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投标电子保函应用方案（试行）》解读

一、背景及意义
2019年，国家和省里陆续发文要求推动电子担保保函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应用，推进全省不“不见面”交易比例逐步提升。为深化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六保”工作要求，不断完善公共资源“不见面”交易体系，实现公共资源交易全流程电子化，市政务办、市建委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19〕41号）和《省政务办关于推进全省公共资源“不见面交易”指导意见》（苏政务办发〔2019〕41号）要求，结合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投标保证金管理工作要求，制定本方案。 

二、主要内容

本方案共分六个章节，由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目标、实施步骤、保障措施等内容组成。根据方案，我市拟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招标投标活动中积极稳妥推进投标电子保函的应用，有效降低投标成本。为保障交易平稳过渡，将先行先试银行出具的投标电子保函，并通过试点应用、总结完善、探索推广三个阶段，适时逐步扩大应用范围。
方案特点

投标电子保函的应用可为投标企业减少资金占用，减轻资金周转压力；可实现全流程网上办理，为投标人提供参与交易的便利；同时还可以解决以往纸质投标保函真伪难辨的问题，确保招标投标活动公平公正。

1.强调便捷应用。投标电子保函以“电子”替代“纸质”、无现场环节、全程网上办理，无额外费用、降低交易成本，无新增流程、提升交易体验。
2.强调有序推进。选取银行投标电子保函作为试点应用类型，并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中先行先试，以点带面，在保障招标投标活动正常有序开展的基础上，稳步推动投标电子保函的应用。
3.强调市场运行。投标企业享有充分自主权，投标企业可以根据需要和招标文件要求，自主选择投标电子保函作为投标保证金的提交形式。


